附件
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名单
	序号
	设置事项
	申报省份（部门）
	办学性质

	1
	设立康复大学
	山东省
	公办

	2
	设立深圳理工大学
	广东省
	公办

	3
	设立青海理工学院
	青海省
	公办

	4
	海南医学院更名为海南医科大学
	海南省
	公办

	5
	宁夏师范学院更名为宁夏师范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公办

	6
	设立邢台医学院
	河北省
	公办

	7
	设立朝阳师范学院
	辽宁省
	公办

	8
	设立陇南师范学院
	甘肃省
	公办

	9
	设立甘肃警察学院
	甘肃省
	公办

	10
	设立新疆和田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公办

	11
	设立民政职业大学
	民政部
	公办

	12
	设立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河北省
	公办

	13
	设立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
	黑龙江省
	公办

	14
	设立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浙江省
	公办

	15
	设立江西职业技术大学
	江西省
	公办

	16
	设立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
	湖南省
	公办

	17
	设立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省
	公办

	18
	设立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公办

	19
	设立南宁职业技术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公办

	20
	设立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
	重庆市
	公办

	21
	设立贵州交通职业大学
	贵州省
	公办

	22
	设立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
	甘肃省
	公办

	23
	设立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公办

	24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转设为
长沙工业学院
	湖南省
	公办




